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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不良債權資料表 

民國     年     月  日 

報表編號：CI355 

金融機構代號及名稱 :                                                         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代號 項目名稱 資料      A 

1100 出售對象代號及名稱  

1200 合約簽定日  

1250 批號（包）  

1300 出售方式  1.□公開標售  2.□個案議價（請說明採議價原因）__________   

3.□其他（請說明）_________ 

1400 出售不良債權之帳面金額  

1410 企業戶  

1411 擔保  

1412 無擔保  

1420 個人戶  

1421 擔保  

1422 無擔保  

1500 出售不良債權之總債權金額  

1510 企業戶  

1511 擔保  

1512 無擔保  

1520 個人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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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1 擔保  

1522 無擔保  

1600 出售不良債權之成交金額  

1710 成交金額－帳面金額  

1720 成交金額－總債權金額  

1730 損失攤提方式 1.□一次提列 2.□分五年攤提 

1800 支付方式 1.□現金     2.□以債作股     3. 其他（請說明）               

1900 不良債權估價方式 1.□內部估價   2.□外部估價—估價者：           

2000 出售對象是否為關係人 1.□非關係人交易 2.□關係人交易（請說明與票券公司關係）           

 

一、填報說明： 

1.請依據 94.1.18 金管銀(三)字第 0943000024 號令「訂定金融機構出售不良債權予資產管理公司資料經由網際網路申報」 

之規定項目填報。 

2.依本會 94 年 12 月 28 日金管銀（三）字第 09430018260 號函所附會議紀錄，金融機構標售企業不良債權，其得投標範圍 

不以資產管理公司為限。金融機構出售不良債權予非資產管理公司時，仍應依規定申報。 

3.資產管理公司包括依我國公司法設立登記或認許之外國資產管理公司及未在我國設立登記或認許者。 

4.不良債權：係指符合本會規定應列報逾期放款之各項放款及其他授信款項，並包括准予免列報之協議分期償還案件及 

已轉銷呆帳之債權。 

5.出售不良債權之總債權金額係指出售不良債權之帳面金額與已轉銷呆帳金額之和。 

6.以債做股：係指以不良債權折價抵繳合資之資產管理公司股款。 

7.損失攤提方式可一次提列或依金融機構合併法相關規定分五年攤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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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維護時點及程序表： 

維護/申報頻率 

維護/申報 

時點 

維護/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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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金融機構新增或變更 

出售不良債權予資產 

管理公司之事項時，應 

於合約簽訂日起五日 

內，填報售予資產管理 

公司之資料。 

一、依據 94 年 01 月 18 日金管銀（三）字第
0943000024 號函規定，金融機構應將出售
不良債權予資產管理公司之資料登錄於
本局申報系統。 

二、金融機構出售不良債權予資產管理公司資
料有新增或變更時，均應於異動時維護。 

一、全部項目 

二、請自行由「資產管理公
司代碼維護」新增出售
對象。前項資料各金融
機構共用。 

 

三、欄位定義： 

﹝報表編號﹞項目代號 

欄位代號 
項目名稱 定                義 

﹝CI355﹞1400 

         1500 

         1600 

         1700  

不良債權 係指符合本會規定應列報逾期放款之各項放款及其他授信款項，並包括准予
免列報之協議分期償還案件及已轉銷呆帳之債權。 

﹝CI355﹞1800 以債作股 係指以不良債權折價抵繳合資之資產管理公司股款。 

 

 

 


